




聊城市人民政府文件



聊政发c2019〕9 号




聊 城 市 人 民 政 府
关于实施扩权强县改革下放一批
行政权力事项的通知


各县(市 、区) 人民政府 , 市属开发区管委会 , 市政府有关部门 、直属
机构 :
为进 一 步扩大县级经济社会管理权限 ,增强县(市 、区) 服务企 业和群众的能力 , 根据《山东省人民政府印发〈关于深化扩权强县 改革促进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十条措施〉的通知》(鲁政发c2019〕4 号) 要求 ,结合我市实际 , 市政府决定下放 37 项行政权力事项管理 权限 ,其中行政许可 8项 、行政确认 5 项 、其他行政权力 8项 、行政
征收 1 项 、行政给付 1 项 、行政监督 1 项 、行政处罚 13 项 。

—   1   —


各级各有关部门(单位) 要按照职责分工 做好衔接落实工 作 .	 对决定下放管理层级或委托实施的行政权力事项 , 市直部门要制	 定后续监管措施 ,加强对县级部门的监督指导和业务培训 ,切实强	 化县级承接能力 ; 县级部门要主动对接 、搞好衔接 , 积极与市直部	 门沟通 ,按照市直部门指导开展实施相关工 作 ,确保事项 “接得住”
“用得好”.
实施扩权强县改革是深化 “放管服 ”改革的重要内容 , 各级各 有关部门(单位) 要高度重视 ,切实保障下放事项落到实处 ,真正方 便基层群众办事创业 .  各县(市 、区) 人民政府 、市属开发区管委会
要于 2019 年 8月 30日前将衔接落实情况报送市政府职能办 .


附件 : 下放市级行政权力事项目录


聊城市人民政府
2019 年 7 月 23  日
(此件公开发布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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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
下放市级行政权力事项目录

	序号
	类  别
	部  门
	事项名称
	子项名称
	处理决定
	备    注

	


1
	


行政许可
	

市行政
审批局
	


农药经营许可
	
	

下放至 县 (市 、区) 人 民 政 府 农 业农村 主 管 部 门 、市 属 开 发 区 相关部门
	

	


2
	


行政许可
	

市行政
审批局
	

农 作 物 种 子 生 产经 营 许 可(审 核)
	
	

下放至 县 (市 、区) 人 民 政 府 农 业农村 主 管 部 门 、市 属 开 发 区 相关部门
	

	


3
	


行政许可
	

市行政
审批局
	

粮 食 收 购 资 格 认定
	
	


下放至市属开发区行政审批局
	

由市 、县(市 、区) 人民政府行政审批部门 、市属开 发区相关部门按事权划分实施





—   4   —


	序号
	类  别
	部  门
	事项名称
	子项名称
	处理决定
	备    注

	










4
	










行政许可
	










市行政
审批局
	









建 设 项 目 环 境 影 响 评 价 文 件 审批
	
	










下放至聊城市 生 态 环 境 局 各 县 (市 、区) 、市属开发区分局
	

1 . 下放部分权限 : (1) 皮 革 、毛 皮 、羽 毛(绒) 制 品  (2) 化 学 纤 维 制 造  (3) 生 物 质 纤 维 素 乙 醇 生 产  (4) 塑料制品制造(有电镀工艺的除外)  (5) 金 属  制品表面 处 理 及 热 处 理 加 工(有 电 镀 工 艺 的 除  外)(6) 废旧资源(含生物质) 加工 、再生 利 用  (7)  危险废物(含医疗废物) 利用及处置(危险废物集  中处置除外)(8) 城 镇 生 活 垃 圾(含 餐 厨 废 弃 物)  集中处置(垃圾焚 烧 除 外) (9) 城 市 轨 道 交 通(城  市快速轨 道 交 通 除 外) (10) 石 油 、天 然 气 、页 岩  气 、成品油管线(不 含 城 市 燃 气 管 线) (跨 县(市 、 区) 的除外)(11) 化 学 品 运 送 管 线(跨 县(市 、区)  的除外)  (12) 油 库(不 含 加 油 站 的 油 库) (13) 气  库(含 LNG,不含加气站的气库)
2 . 以上为在« 聊城市环境保护局关于发布聊城市 环境保护局审批 环 境 影 响 评 价 文 件 的 建 设 项 目 目录(2018年 本) 的 通 知»(聊 环 发〔2018〕44号) 文件基础上下放 ,其他未提及部分继续执行上述 文件

	


5
	


行政许可
	


市应急局
	

危 险 化 学 品 经 营许可证核发
	
	

委托下 放 至 县 (市 、区) 人 民 政 府应急 管 理 主 管 部 门 、市 属 开 发区相关部门
	下放 部 分 权 限 : 经 营 剧 毒 化 学 品 的 企 业 ; 经 营 易 制爆危险化学品 的 企 业 ; 经 营 汽 油 加 油 站(含 采 用橇装式加油装 置) 的 企 业 ; 专 门 从 事 危 险 化 学 品仓储经营的企业 .  其中 ,县级要严格控制经营 剧毒 、易制爆危险化学品的企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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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序号
	类  别
	部  门
	事项名称
	子项名称
	处理决定
	备    注

	
6
	
行政许可
	
市应急局
	
烟 花 爆 竹 经 营 许可证核发
	
	委托下 放 至 县 (市 、区) 人 民 政 府应急 管 理 主 管 部 门 、市 属 开 发区相关部门
	

	
7
	
行政许可
	
市应急局
	

非煤 矿 山 、金 属 冶 炼 建 设 项 目 和生 产 、储 存 危 险 物 品 建 设 项 目安 全 设 施 “三 同时 ”审查
	生 产 、储 存 危 险 化 学品的建 设 项 目 安 全条件审查
	委托下 放 至 县 (市 、区) 人 民 政 府应急 管 理 主 管 部 门 、市 属 开 发区相关部门
	
下放部分权限 :储存危险化学品建设项目

	


8
	


行政许可
	


市应急局
	
	非 煤 矿 山 、金 属 冶 炼 建 设 项 目 和 生 产 、储 存 危 险 物 品 建设项目 安 全 设 施 设计审查
	
委托下 放 至 县 (市 、区) 人 民 政 府应急 管 理 主 管 部 门 、市 属 开 发区相关部门
	

下放部分权限 :储存危险化学品建设项目

	

9
	

行政确认
	
市人力资源 社会保障局
	
职 业 资 格 考 核 鉴定
	
	
下放至 县 (市 、区) 人 民 政 府 人 力资源 社 会 保 障 部 门 、市 属 开 发区相关部门
	除统考职业外的 初 级 工 职 业 资 格 考 核 鉴 定 下 放  到县级执行 , 中 、高级工职业资格考核鉴定由市 、 县(市 、区) 共 同 完 成 , 证 书 核 发 在 本 地 区 的 市 级  (含) 以上人社部门

	
10
	
行政确认
	
市人力资源 社会保障局
	正 规 全 日 制 研 究 生 专 业 技 术 职称审定
	
	下放至 县 (市 、区) 人 民 政 府 人 力资源 社 会 保 障 部 门 、市 属 开 发区相关部门
	

	
11
	
行政确认
	
市人力资源 社会保障局
	外 地 调 入 人 员 中 级 专 业 技 术 职务资格认定
	
	下放至 县 (市 、区) 人 民 政 府 人 力资源 社 会 保 障 部 门 、市 属 开 发区相关部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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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序号
	类  别
	部  门
	事项名称
	子项名称
	处理决定
	备    注

	

12
	

行政确认
	

市公安局
	
出 生 日 期 变 更 更正
	
	下放至 县 (市) 公 安 局 , 聊 城 市 公安局 经 济 开 发 区 分 局 、聊 城 市公安局江北 水 城 旅 游 度 假 区 分局 、聊 城 市 公 安 局 东 昌 府 分 局
	市辖区相关职责 分 别 由 聊 城 市 公 安 局 经 济 开 发 区分局 、聊 城 市 公 安 局 江 北 水 城 旅 游 度 假 区 分 局 、聊城市公安局东昌府分局实施

	
13
	
行政确认
	
市民政局
	涉华 侨 、港 澳 台 居 民 及 外 国 人 婚姻登记
	
	
下放至 县 (市 、区) 人 民 政 府 民 政主管部门
	

	
14
	其他行政 权力
	市住房城乡 建设局
	限 额 以 下 装 饰 装 修 工 程 备 案 登记
	
	下放至 县 (市 、区) 人 民 政 府 住 房城乡 建 设 主 管 部 门 、市 属 开 发区相关部门
	

	

15
	
其他行政 权力
	
市住房城乡 建设局
	保 障 性 住 房 申 请 家 庭 的 申 请 审 核 、公 示 、分 配及年度复核
	
	下放至 县 (市 、区) 人 民 政 府 住 房城乡 建 设 主 管 部 门 、市 属 开 发区相关部门
	

	
16
	其他行政 权力
	市卫生
健康委
	病 原 微 生 物 实 验 室 及 实 验 活 动备案
	
	委托下 放 至 县 (市 、区) 人 民 政 府卫生 健 康 主 管 部 门 、市 属 开 发区相关部门
	

	
17
	其他行政 权力
	市人力资源 社会保障局
	国 有 企 业 改 制 职 工 安 置 方 案 审核
	
	下放至 县 (市 、区) 人 民 政 府 人 力资源 社 会 保 障 部 门 、市 属 开 发区相关部门
	

	
18
	其他行政 权力
	市人力资源 社会保障局
	企 业 工 资 分 配 “三 项 制 度 ”备 案
	
	下放至 县 (市 、区) 人 民 政 府 人 力资源 社 会 保 障 部 门 、市 属 开 发区相关部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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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序号
	类  别
	部  门
	事项名称
	子项名称
	处理决定
	备    注

	

19
	
其他行政 权力
	
市行政
审批局
	新 建 民 用 建 筑 减 免 防 空 地 下 室 易 地 建 设 费 审批
	
	
下放至县(市) 人 民 政 府 人 防 主 管部门
	

	20
	其他行政 权力
	市行政
审批局
	人 防 工 程 竣 工 备案
	
	下放至县(市) 人 民 政 府 人 防 主 管部门
	

	

21
	
其他行政 权力
	

市应急局
	
生 产 经 营 单 位 生 产 安 全 事 故 应急预案备案
	
	
委托下 放 至 县 (市 、区) 人 民 政 府应急 管 理 主 管 部 门 、市 属 开 发区相关部门
	

	
22
	
行政给付
	市住房城乡 建设局
	低 收 入 家 庭 租 赁 住 房 补 贴 的 发放
	
	下放至 县 (市 、区) 人 民 政 府 住 房城乡 建 设 主 管 部 门 、市 属 开 发区相关部门
	

	
23
	
行政征收
	市住房城乡 建设局
	已 入 住 保 障 家 庭的租金收缴
	
	下放至 县 (市 、区) 人 民 政 府 住 房城乡 建 设 主 管 部 门 、市 属 开 发区相关部门
	

	
24
	
行政监督
	市人力资源 社会保障局
	工 资 协 议 审 查 监督
	
	下放至 县 (市 、区) 人 民 政 府 人 力资源 社 会 保 障 部 门 、市 属 开 发区相关部门
	

	

25
	

行政处罚
	

市水利局
	违 反 农 村 公 共 供 水 管 理 秩 序 行 为 的 行 政 处 罚
	
未 经 批 准 , 擅 自 建 设农村公 共 供 水 工 程的
	
下放至 县 (市 、区) 人 民 政 府 水 行政主 管 部 门 、市 属 开 发 区 相 关部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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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序号
	类  别
	部  门
	事项名称
	子项名称
	处理决定
	备    注

	

26
	

行政处罚
	

市水利局
	












违 反 农 村 公 共 供 水 管 理 秩 序 行 为 的 行 政 处 罚
	危害农村 公 共 供 水 主管道和 其 他 供 水 设施安全的
	下放至 县 (市 、区) 人 民 政 府 水 行政主 管 部 门 、市 属 开 发 区 相 关部门
	

	


27
	


行政处罚
	


市水利局
	
	
在农村公 共 供 水 主 管道和其 他 供 水 设 施 安 全 保 护 范 围 内 , 排 放 有 毒 有 害 物质的
	

下放至 县 (市 、区) 人 民 政 府 水 行政主 管 部 门 、市 属 开 发 区 相 关部门
	

	



28
	



行政处罚
	



市水利局
	
	
在农村公 共 供 水 主 管道和其 他 供 水 设 施 安 全 保 护 范 围 内 ,修 建 建 筑 物 、构 筑物等活动的
	


下放至 县 (市 、区) 人 民 政 府 水 行政主 管 部 门 、市 属 开 发 区 相 关部门
	

	


29
	


行政处罚
	


市水利局
	
	
在农村公 共 供 水 主 管道和其 他 供 水 设 施 安 全 保 护 范 围 内 ,堆 放 垃 圾 、粪 便 等行为的
	

下放至 县 (市 、区) 人 民 政 府 水 行政主 管 部 门 、市 属 开 发 区 相 关部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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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序号
	类  别
	部  门
	事项名称
	子项名称
	处理决定
	备    注

	

30
	

行政处罚
	

市水利局
	













违 反 农 村 公 共 供 水 管 理 秩 序 行 为 的 行 政 处 罚
	擅 自 改 动 、拆 除 农 村公共供 水 设 施 或 者擅自在 农 村 公 共 供水管网上接水的
	
下放至 县 (市 、区) 人 民 政 府 水 行政主 管 部 门 、市 属 开 发 区 相 关部门
	

	



31
	



行政处罚
	



市水利局
	
	以地表水 为 农 村 公 共 供 水 水 源 的 , 在 取水 点 周 围 100米 的 水 域 内 , 从 事 养 殖 、捕 捞 , 或 者 倾 倒 废渣 、生活垃圾等 活动的
	

下放至 县 (市 、区) 人 民 政 府 水 行政主 管 部 门 、市 属 开 发 区 相 关部门
	

	



32
	



行政处罚
	



市水利局
	
	以地下水 为 农 村 公 共 供 水 水 源 的 , 在 水源 点 周 围 100米 范 围 内 , 设 置 渗 水 厕 所 、渗 水 坑 、粪 坑 、垃 圾 场 ( 站) 等 行为的
	

下放至 县 (市 、区) 人 民 政 府 水 行政主 管 部 门 、市 属 开 发 区 相 关部门
	

	


33
	


行政处罚
	


市水利局
	
	
以泉水为 农 村 公 共  供 水 水 源 的 , 在 保  护区范围内开矿 、 采石 、取土等活动  的
	

下放至 县 (市 、区) 人 民 政 府 水 行政主 管 部 门 、市 属 开 发 区 相 关部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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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序号
	类  别
	部  门
	事项名称
	子项名称
	处理决定
	备    注

	




34
	




行政处罚
	




市水利局
	











违 反 农 村 公 共 供 水 管 理 秩 序 行 为 的 行 政 处 罚
	在农村公 共 供 水 工 程的沉淀池 、蓄水 池 、泵 站 外 围 50米 范围内修 建 畜 禽 饲 养场 、渗 水 厕 所 、渗 水 坑 、污 水 沟 道 以 及其他生 活 生 产 设 施 , 或 者 堆 放 垃 圾 的
	



下放至 县 (市 、区) 人 民 政 府 水 行政主 管 部 门 、市 属 开 发 区 相 关部门
	

	

35
	

行政处罚
	

市水利局
	
	
擅自停止 农 村 公 共 供水或者 未 履 行 停 水通知义务的
	
下放至 县 (市 、区) 人 民 政 府 水 行政主 管 部 门 、市 属 开 发 区 相 关部门
	

	

36
	

行政处罚
	

市水利局
	
	未按照规 定 检 修 农 村公共供 水 设 施 或 者供水设 施 发 生 故 障后未及 时 组 织 抢 修的
	
下放至 县 (市 、区) 人 民 政 府 水 行政主 管 部 门 、市 属 开 发 区 相 关部门
	

	

37
	
行政处罚
	
市水利局
	
	
发生水质 污 染 未 及 时上报的
	下放至 县 (市 、区) 人 民 政 府 水 行政主 管 部 门 、市 属 开 发 区 相 关部门
	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	抄送 : 市委有关部门 , 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 , 市政协办公室 , 市监察委 , 市法院 , 市检察院 ,聊城军分区 。

	聊城市人民政府办公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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